2024 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
2024 年预算中，上级补助我旗资金共计 343,156 万元，
其中：
1.  税收返还 4,707 万元；
2. 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38,449 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 转移支付 89,095 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5,427 万 元，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9,566 万元，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 入 5,318 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9,167 万元，固 定数额补助 26,054 万元，产粮大县奖励 22,286 万元，结算 补助收入 1,389 万元，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178 万
元，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170,147 万元。
3.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,099 万元，其中中央补助基层行 政单位工作经费 50 万元，地方教育专项资金 433 万元，社 会救助协理员工作补贴 50 万元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 补贴资金 168 万元，高龄津贴补助 350 万元，生活不能自理 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 19 万元，殡葬基本服务补助资金
15 万元，文革三民生活补贴资金 14 万元。
